机构数字证书申请表
申请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 企业     □ 事业     □ 国家机关     □ 人民团体     □社会团体      □其他

	证书年限       ：□  一年      □ 二年    □ 三年     □ 其它：     年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是否申请

电子印章：

· 是

· 否
	印章图样1：
	印章图样2：


业务经办（联系）人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
	

	手机：
	
	电子邮箱：
	


申请单位声明
申请单位在此郑重声明：表内所填内容完全属实，接受据此颁发的数字证书，保证遵守《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有限公司电子认证服务协议》中条款，并承担违反《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有限公司电子认证服务协议》的责任。

单位责任人签名：                                          申请单位盖章处
                 　　　　　　　　　　　　　　　　　　　     　　　  年      月      日
需要提交的资料（领取时须携带以下的有效证件原件备查）
1. 数字证书申请表（加盖公章，一式三份）

2.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一式二份）

3.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一式二份）

4. 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一式二份）
注：1、非经办人领取数字证书，须出具公司授权书并加盖公章。2、请于业务受理通过的10个工作日后携带返还的申请表至业务办理地点领取证书，恕不另行通知。
业务受理栏（以下由证书受理点填写）
经办人签名 　　　　　　　　　　　　　　
证书受理点盖章处
                  　　　　　　　　　　　　　　　　　　　          　年      月      日
备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构员工数字证书申请表
附页：员工证书申请资料

	项目
	证书申请人资料
	项目
	证书申请人资料

	姓名
	
	姓名
	

	性别
	□男    □女
	性别
	□男    □女

	业务类型
	
	业务类型
	

	有效证件
	□ 身份证  □ 护照  □ 户口簿  □ 其他：
	有效证件
	□ 身份证  □ 护照  □ 户口簿  □ 其他：

	证件号码
	
	证件号码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是否申请

电子印章
	□  是    □  否
	是否申请

电子印章
	□  是    □  否

	印章图样
	
	印章图样
	


说明：1、业务类型包括：新申请、更新、变更、注销、补办、解锁、密钥恢复；
2、申请员工证书须提交员工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如有更多的员工证书申请，请复制本表；

3、办理证书更新业务时，证书的任何信息必须为原来的信息，不能变更，否则请选择新申请或变更；
单位声明：

本单位同意为上表      位员工申请员工证书，并保证本申请表所填写的资料真实、完整。

经办人签署：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数字证书是网络用户的电子身份证明，存储于电子密匙等介质中，用来证明证书持有者的身份。持有数字证书可以在网上进行安全数据传输、安全电子交易及电子事务处理等。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证通”）作为权威的、可信的、公正的第三方信任机构，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为用户提供合法的数字证书申请、审核、制作、签发和管理等电子认证服务。

为了保障数字证书申请人的合法权利，维护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中心的合法经营权益，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达成本协议，双方共同遵守执行。本协议内容源自《网证通电子认证业务规则》，如出现内容抵触的，以《网证通电子认证业务规则》为准。有关详细情况请浏览http://www.cnca.net/cs/knowledge/whitepaper/CPS/。
1、 协议双方的权利与责任

1. 网证通的权利与责任

（1） 网证通发放的各类型数字证书只能用于在网络上标识身份、加密数据、保证网络安全通讯，不能作为其他任何用途。若证书申请人将其数字证书用于其他用途，网证通不承担任何责任。
（2） 网证通不介入证书申请人与应用系统提供者之间的使用纠纷。但应双方或一方要求将提供调查取证的支持。
（3） 网证通委托各受理点进行证书申请人的信息录入、身份审核、证书制作等工作。证书申请人在申请数字证书时请遵照各受理点的规程办理手续。网证通在网站上公布所有受理点的地址。在通过受理点的录入、审核和制作后，证书申请人即可获得所申请的数字证书以及该证书的存储介质。

（4） 网证通及其受理点在进行身份认证或证书制作时，将充分遵守网证通的安全操作流程。

（5） 证书申请、注销、更新等的审核权属于网证通。

（6） 网证通不对由于客观意外或其它不可抗拒事件造成的操作失败或延迟承担任何损失、损害或赔偿责任。

（7） 网证通保证其使用和发放的公钥算法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不会被攻破。如果发生上述情况，或者证书申请人举报并经确实，网证通负责赔偿责任。

（8） 随技术的进步，网证通有权要求证书申请人及时更新数字证书。证书申请人在收到更新通知时，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到网证通更新证书，若逾期证书申请人没有更新证书，所引起的后果由证书申请人自行承担。

（9） 由于网证通责任，造成身份认证差错，使证书申请人或他人损失时，网证通按照《网证通电子认证业务规则》中的约定负责赔偿责任。

（10） 对于下列情况之一的，网证通有权主动注销所签发的数字证书：
· 与证书中的公钥相对应的私钥被泄密；

· 证书中的相关信息有所变更；

· 由于证书不再需要用于原来的用途而要求终止；

· 证书的更新费用未收到；

· 证书持有者已经不能履行或违反了其他协议、法规及法律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 其他网证通认为可能对双方造成损害的情况。

（11） 在未获得用户同意前，网证通保证不将证书申请资料用于证书业务外的其它任何用途，并对证书信息外的其它信息进行保密。
（12） 网证通在工作时间内，提供电话及邮件服务，具体情况以网证通网站（www.cnca.net, www.netca.net）公布的信息为准。
2. 证书申请人的权利与责任

（1） 证书申请人必须按照网证通的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如实提交各种申请材料，如实填写证书申请表格。证书申请人必须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 证书申请人在身份审核时，故意或过失提供不真实资料，因而造成损失时，由证书申请人承担一切相关责任。

（3） 证书申请人应当妥善保管网证通所签发的数字证书和私钥及保护密码，不得泄漏或交付他人。如因故意、过失导致他人知道或遭盗用、冒用、伪造或者篡改的风险、损失及一切法律责任由证书申请人自行承担。

（4） 如遇证书遗失或被窃，证书申请人应立即到网证通或其受理点办理挂失/注销，并配合调查。

（5） 如发生上述第(3)条情况，或者证书申请人不希望继续使用数字证书时，应当立即到受理点注销数字证书。注销手续遵循网证通的规定。网证通在收到书面注销申请后24小时内注销证书申请人数字证书。在数字证书注销之前所有使用数字证书造成的责任由证书申请人承担。

（6） 数字证书的有效期在证书中载明。证书到期前，证书申请人应及时提出数字证书更新请求。

（7） 证书一律不得转让、转借或转用。因转让、转借或转用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证书申请人负责。若证书个人的住址、电话等联系方法发生变动；单位的法人、网站等发生变动，应立即通知网证通。因证书申请人信息发生变化且未及时通知网证通更新证书信息而造成的不良后果由证书申请人自行承担。

（8） 所有使用证书在网上进行的电子信息活动均视为证书申请人所为，因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证书申请人负责。

（9） 证书申请人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按期缴纳相关费用。

（10） 如果证书申请人死亡或单位解散等原因致用户主体不存在的，法定责任人应当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及原数字证书，向网证通请求撤消用户数字证书。相关责任人应当承担其数字证书在注销前产生的一切行为的后果。

（11） 证书应由申请者、经办人或其授权代理人亲自领取，如其要求采用邮寄的方式领取，则在邮件接收后（以邮件签收时间为准）无异议，则表示证书已正常接受。邮寄将按证书的赔偿标准进行保价，对于邮寄过程中的损失由邮寄承运方与邮件接收方协商解决。

2、 协议的生效、变更与终止
（1） 本协议如有修订而涉及证书申请人的权利、义务时，网证通会以电子邮件或网站公告的方式通知证书申请人。

（2） 本协议的解释、修改权属于网证通。协议解释、修改并正式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证书申请人如果无异议，则视为同意；如果有异议而因此需要注销证书的，应该向网证通提出。网证通将本着“信誉第一，客户至上”的宗旨，竭诚服务，维护证书申请人合法权益。

3、 争议解决

双方对本协议之规定发生争议时，应首先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若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提请广州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4、 附则

（1） 各类证书的申请表等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 证书申请人在递交数字证书申请表之前，须首先阅读本协议条款，声明同意接受本协议的，则视为协议达成。

  申请机构（企业）              业务受理点
    （盖章 ）                    （盖章）         

                               年    月    日












